
 

 

证券代码：300659         证券简称：中孚信息         公告编号：2021-080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与关联方联合申报科技项目暨 

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联合申报科技项目能否获得批准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具体内容以具体项

目获得批准后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申报项目总经费）不超过 7,500 万元，适用范

围为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山东方寸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方

寸”）联合申报政府科技项目事项，交易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十二个月内。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孚信息”）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山东方寸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申报科技项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为加强技术合作与交流，提高技术开发与应用水平，根据公司规划，结

合以前年度联合申报情况，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山东方寸合作联合申报政府科技项

目，未来十二个月内，预计申报项目总经费金额累计不超过 7,500 万元。 

2、公司参股山东方寸，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刘海卫先生任山东方寸董事。

山东方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联合申报科技项目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山东方寸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科技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海卫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对该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山东方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方寸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 9 号北楼 803-1 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洪柳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1MA1TEWNQ8L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计算机软硬件、电子元件开发、销售；信息系统集成；

工业设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洪柳 210 21% 

2 
济南方寸联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90 29% 

3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420 42% 

4 万海山 50 5% 

5 朱启超 30 3% 

合计 1,000 100% 

张洪柳持有济南方寸联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5.82%的出资份额，并

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山东方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自然人张洪柳。 

2、山东方寸业务及财务情况 



 

 

山东方寸 2017 年成立，总部位于济南，主要业务为高端密码处理器芯片、

高性能网络安全芯片的研发与销售。 

山东方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2,972.78 3,528.82 

净资产 -1,610.26 -2,316.65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686.63 2,087.57 

净利润 -595.29 -706.13 

注：上述为未经审计的合并口径数据。 

3、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参股山东方寸，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刘海卫先生任山东方寸董事。双方

构成关联关系。 

4、关联方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联合申报科技项目有利于加强技术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各方调动知识、

技术、人才等资源联合攻关的科研优势，快速提高技术开发与应用水平，提升产

品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目前对公司业务、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自愿平等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规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3、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所履行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上述拟联合申报科技项目事项外，公司与山东方寸发生关联采购及关联出

租的日常关联交易，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止披露日，上述关联交易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1 年预计金

额（含税） 

截至 2021 年 11 月

19 日已发生金额

（含税） 

向 关联 人

采购产品 
山东方寸 

采购芯片、

存储等 
市场公允 4,000.00 1,859.29 

向 关联 人

出租 
山东方寸 

向山东方寸

出租房屋 
市场公允 32.85 27.33 

合  计 4,032.85 1,886.62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山东方寸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科技项目暨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事项，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此类关联交易的发生主要是为加强技术合作与交流，提高技术开发与应用水

平，进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促进公司发展，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

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事项决

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民生证券对公司拟与关联方联合申报科

技项目暨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5、《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关联方联合申

报科技项目暨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0 日 


